
渠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渠府办函〔2021〕59 号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2021 年度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

营商环境新增重点任务》的通知

县级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达州市 2021 年度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

新增重点任务的通知》（达市府办函〔2021〕124 号）文件精神，

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现将新增重点任务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

实。

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8 日


